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5, 13(2), 196-203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2030     

文章引用: 李佳洁. 家庭暴力犯罪中女性权利的保护问题研究[J]. 法学, 2025, 13(2): 196-203.  
DOI: 10.12677/ojls.2025.132030 

 
 

家庭暴力犯罪中女性权利的保护问题研究 

李佳洁 

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12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31日；发布日期：2025年2月11日   

 
 

 
摘  要 

家庭暴力如同毒瘾一般，是每个家庭看不到尽头的噩梦，也是社会难以根除的恶疾。家庭暴力作为父权

文化发展到极限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出两性社会地位的长期不平等，导致女性作为被传统观念长期规

训的弱势一方，极易遭受家庭暴力的侵害。当家暴行为持续升级最终演变为犯罪，其对女性毁灭性的伤

害更是不言而喻。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家庭”因素对暴力犯罪行为认定的影响、探讨家庭暴力犯罪与一

般罪名的关系、家庭暴力犯罪中女性权利的保护现状及困境、家庭暴力犯罪中女性权利的救济这四个方

面，以家庭暴力犯罪作为一个切面，对女性权利的保护问题进行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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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violence is like drug addiction. It is a nightmare that every family cannot see the end of, 
and it is also a disease that is difficult to eradicate in society. As a manifestation of patriarchal cul-
ture developed to its limit, domestic violence reflects the long-term inequality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two sexes, which makes women, as the weak party who have been disciplined by traditional 
concepts for a long time,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domestic violence. When domestic violence con-
tinues to escalate and eventually evolves into a crime, its devastating harm to women is self-evident.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mily” factor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violent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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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violence crimes and general crim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ilemma of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domestic violence crimes, and the relief of 
women’s rights in domestic violence crimes. Taking domestic violence crimes as a section, this arti-
cle studies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Keywords 
Family, Domestic Violence Crimes, Women’s Rights, Counterattack by Abused Women, Justifiable 
Defens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家庭”因素对暴力犯罪行为认定的影响 

自《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以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没有必要研究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制家庭成员

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只要行为符合民法中规定的侵权责任要件或刑法中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可对

相关侵权行为及暴力犯罪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另行制定关于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法规不仅使家庭暴力及

犯罪行为认定复杂化，同时也是对法律资源的一种浪费。这一观点跳脱出以往研究中将“家庭暴力”作

为一个专有、整体概念进行讨论的思维模式，转而将其进行解构分析，思考“家庭”因素在暴力犯罪行

为认定中的作用及影响。单从名词释义上讲，家庭是指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小社会单位，即组

成家庭的主体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与情感联结，同时也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可以认为，

婚姻家庭中暴力行为的主体，相较于普通暴力行为主体多了一层权利义务关系，即来自婚姻家庭相关法

律法规的调整。在这一层法律关系中，表面上规定了夫妻双方之间的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平等，然而在

现实中，这一关系常常处于失衡状态。尤其是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甚至为男性侵害女性权利提供了便利

条件和规避法律责任的“避风港”。基于这一现状，需要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一是“家庭”因素对于暴

力犯罪行为认定的影响是否足以需要制定专门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二是不考虑“家庭”这一主体关系的

限定，仅依据现存一般法律法规是否能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准确、有力的评价？对此，本文将从以下三

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一) “家庭”使暴力行为具有隐秘性 
家庭成员或共同生活人之间的暴力行为，通常发生在共同居住的场所或较为隐蔽的地点，外人不易

察觉。且受“家丑不可外扬”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女性受害者选择默默忍受，不愿主动向外界寻

求帮助。随着许多女性人权意识的觉醒，这一情况虽有所好转，但由于暴力行为发生在家庭关系之中，

受害者在毫无征兆的暴力行为之下无从准备，且公权力机关怠于或不便于介入，因此，缺乏有力的证据

证明是暴力行为得以遁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家庭”使暴力行为具有持续性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家庭是血缘关系与亲密

关系的象征，尤其是女性作为两性中相对感性的一方，基于自身情感与家庭圆满的考量，往往会在施暴

者事后的乞求与道歉中选择原谅，使施暴者在不用付出代价的暴力中获得刺激和快感。从理论层面分析，

美国心理学家雷诺尔沃尔克基于对受虐妇女的跟踪研究提出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概念，其中以“暴

力循环”和“习得性无助”为核心，即随着恶性暴力阶段与温馨甜蜜阶段的多次循环且逐步升级，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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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会逐渐接受暴力事实，陷于无助之中，不再寻求帮助[1]。也正是由于多数受害女性对于传统观念中

家庭概念的向往与追求，才会落入“暴力循环”的陷阱，越陷越深。 
(三) “家庭”使权益侵害具有特殊性 
从本文对女性权利保护的研究目的出发，该标题下所讨论的“特殊性”并非权益种类层面的特殊性，

而是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其权益侵害的特殊性。有学者提出，家庭暴力问题根源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

问题。在家庭暴力中，女性受害者占绝大多数。由此可见，虽然如今社会性别主流化在不断普及、有关

两性平等的话题持续更新，但家庭暴力领域仍然是女性权利遭受侵害的重灾区。具体包括女性的生命健

康权、人身自由权、性自主权、婚姻自由权、生育权等，且以上权益在家庭暴力犯罪中并非是孤立的，家

庭暴力犯罪行为往往是多种侵权模式的结合，受害者的一项权益受到侵害，其他权利也会被牵累受到不

同程度的侵害。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将“家庭”因素纳入暴力犯罪的立法与司法讨论中，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犯

罪行为认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但也凸显了对家庭暴力犯罪领域争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具体

而言，有关家庭暴力犯罪与现存一般罪名关系问题的争议讨论，正是由于“家庭”因素存在的特殊性所

致。因此，我们更应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与研究，以期在法律实践中更准确地界定和处理

家庭暴力犯罪，以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2. 家庭暴力犯罪与一般罪名的关系 

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未将家庭暴力犯罪作为一类特定罪名进行明确规定。在实务当中，往往是依照现

有罪名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如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等。家庭暴力犯罪，在构成要件和法律后

果上，虽与一般罪名存在相似之处，但因其发生在家庭这一特殊环境中，会涉及到更加复杂的情感、经

济与权利关系。这一特殊性使得家庭暴力犯罪对女性伤害更为深远。本文则以女性权利的保护为基础和

出发点，针对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强奸罪与婚内强制性行为的犯罪化，这两组在家庭暴力犯罪领域的

理论与实践中较具争议的罪名进行探讨。 
(一) 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的界分 
提到二者的界定问题，不少学者在研究中都会提到 2009 年发生的“董某被其丈夫王某殴打致死案”，

2010 年 7 月 2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虐待罪判决被告王某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二审维持原

判[2]。通过了解基本案情可知，被告人王某对其妻子董某在婚内曾多次实施暴力殴打行为，最终仅以虐

待罪定罪，不免引起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家庭是否已成为施暴者规避或减轻刑事责任的“避风港”？

其实不仅仅是该案，虐待罪在家庭暴力犯罪领域中一直存在扩大适用的问题，故意伤害罪也因此常常与

其放在一起对比分析，探讨此罪与彼罪的问题。 
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在家庭暴力案件中之所以难以界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为虐待

罪的犯罪主体为家庭成员，所侵害客体为复杂客体，具体既包括家庭成员的平等权利，也包括人身权利

[3]；与家庭暴力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基本一致，故在司法实践中，实务人员往往首先考虑以虐待罪定罪处

罚。二是因为虐待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对受害者的肉体、精神进行折磨和摧残，故意伤害罪是故意对受

害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从字面表述来看似乎较容易区分，但在具体案例中往往难以界定。二者虽所

持故意的内容不同，但行为都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结果，且二者的加重结果类似(致人重伤或死亡)，
很难判断在行为过程中行为人所持故意的具体内容及对结果所抱有的主观心态。针对以上问题原因的分

析，本文拟提出以下思路进行梳理和研究。 
1、重塑思维模式 
虽然虐待罪是调整家庭成员之间行为的罪名，但绝非凡涉及家庭暴力犯罪行为都要以虐待罪定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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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否则很容易造成刑事责任追究不当、司法不公的现象。 
虐待罪的作用实际是为弥补故意伤害罪在调整暴力犯罪过程中的不足。例如，丈夫在一定时期内持

续对妻子实施虐待、折磨的行为，但将其每个行为独立来看都未达到足以定罪的刑法标准，故需要虐待

罪对此法律空白进行补充，对行为人的虐待行为综合梳理与评价，并非是阻却或模糊故意伤害罪的认定，

从而放纵家庭暴力行为。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一定要避免形成“虐待罪在家暴犯罪中优先考虑”

的思维定势，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坚持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2、坚持主客观相结合 
首先从二者的主观方面对比分析，二者虽都要求是故意，但故意的内容有所不同。故意，是指明知

行为可能造成的结果并追求或放任之一结果的发生。虐待罪的行为人明知自己持续的行为会使他人遭受

身心折磨，并追求这一结果状态发生，但其对于重伤或死亡的加重结果并不明知；然而对于故意伤害罪

来说，其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结果，并追求或放任该结果的发生。由此可以初步

看出，虐待罪的主观态度中的明知侧重于对其行为手段及过程的明知，故意伤害罪的主观判断更侧重于

对伤害结果的明知。 
其次，我们结合对二者主观方面的认识，对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分情况讨论。一是造成轻伤及以下结

果时，若无证据表明行为人所持对他人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故意，可从“情节恶劣”的虐待行为的角度

进行考虑，认定为虐待罪较为合适；二是造成重伤结果时，行为对该结果持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则应

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三是造成死亡结果时，因为二者对“死亡”这一加重结果所持的主观心态都是过失，

则可以通过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方式、行为力度、行为工具来判断其实施伤害行为时对于基本犯的主观故

意，是追求折磨虐待他人行为过程中的快感，还是追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4]。若为前者则认定为

虐待罪的结果加重犯较为适宜，若为后者则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 
综上，在家庭暴力犯罪的认定中，对于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分应更加严谨，防止虐待罪在家庭

暴力案件中的滥用，避免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发生，影响司法秩序及法律的权

威性。 
(二) 强奸罪与婚内强制性行为的犯罪化 
虽然学界中已普遍将婚内强制性行为称为婚内强奸行为，但目前对于婚内强制性行为的犯罪化尚无

定论，简单以“强奸”概述，会模糊对该行为的分析和判断，不利于本文将其与强奸罪进行比较研究，故

在本文论述中仍将其称为婚内强制性行为。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强奸罪的主体并未将“丈夫”这一特殊身份主体排除在外，但也未明确规定丈夫

在婚内对妻子强制性行为构成此罪。因此，有学者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名为规定不为罪，婚

内强制性行为不构成强奸罪，即否定说的观点。通过对此相关案例的查询统计，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

在将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丈夫对妻子的强制性行为认定为强奸罪的情况，大部分属于离婚、分居等感情

状况破裂阶段的夫妻关系，在学界上称之为折中说。虽然司法中已开始将部分婚内强制性行为通过强奸

罪进行评价，但并未在现行刑法中进行较为明确、全面的立法规定，未形成统一的入罪标准，使得婚内

强制性行为面临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定模糊的困境。 
对于将婚内强制性行为入罪的途径，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将该行为拆解，仅以刑法评

价丈夫强制妻子发生性关系中所实施的暴力行为，故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二是通过制定相

关司法解释将婚内强制性行为归于强奸罪的调整范围之内；三是将婚内强制性行为规定为婚内强奸罪，

即成立新的罪名对该行为进行调整。 
综上关于三种观点的列举分析可知，观点一直接忽略了对婚内女性性自主权的保护，有违我们本文

探讨将婚内强制性行为入罪的初衷；对于观点二所述途径，相较之下可操作性较强，同时因婚内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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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强奸罪在行为模式上有重合之处，故将其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补充可避免对类似行为的重复评价，

节约司法资源；观点三提出的另设新罪的方式，可参考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将新设的婚内强奸罪与强

奸罪视为普通罪名与特殊罪名的关系。但此途径在短期内或较难实现。 
上述关于两组罪名的探讨，其实也是在进一步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质疑——我们是否需要在原有法

律的基础上另行对家庭暴力及其犯罪行为进行立法研究？答案显然是肯定且必要的。家庭暴力犯罪作为

暴力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特殊性不仅体现在行为认定、罪名选择和保护机制上，同时也体

现在女性作为家庭暴力犯罪行为中的主要受害者，应对女性权利的保护现状给予特殊关注的问题上。 

3. 家庭暴力犯罪中女性权利的保护现状及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从侧面

也说明了女性更易遭受家庭暴力行为的侵害，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虽然法律对于女性权利遭受侵

犯设立了救济途径，但是根据上文所述，结合家庭暴力及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女性权利的保护存在

以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 
(一) 法律缺少对性暴力的规定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性暴力被视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之一，但目前的立法并未明确将性暴力纳入

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条文中。然而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女性性权利遭受侵害的案例时有发生，甚至

比受到直接的身体伤害更加频繁。对比较为外化的人身伤害来说，性自主权遭受的侵害往往是不易被察

觉的。再加上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一般对此不愿对外声张。尤其是在婚姻家庭当中，丈夫与妻子

身份关系的特殊性为许多非自愿情形下发生的性行为也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得女性性自主权的保

护之路阻碍重重。这一问题在上文“强奸罪与婚内强制性行为犯罪化”部分有具体讨论涉及，笔者在此

不过多赘述。 
(二) 立法缺乏对家庭暴力犯罪的明确规定 
上文中提到，目前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设立专门调整家庭暴力行为的相关罪名，多是比照参考已

有的罪名进行定罪量刑。如此便忽略了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的特殊性，仅适用现有法律规定的罪名未免有

些僵化，缺乏针对性。首先从犯罪的成立条件分析，家庭暴力行为的构成要件较为复杂，形式多样，其

中不乏十分残忍的行为；且因为家庭暴力常发生在婚姻家庭关系等亲密关系中，即行为人对自己亲近的

人实施暴力，其主观恶性程度较深，对法益的侵害及社会危害性更强，不能以一般罪名中的责任状态一

概而论之，否则将有可能偏离“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有失刑法的威严；其次，每一类罪名的设立都有其

需要重点保护的法益和独特的价值目标。通过分析家庭暴力犯罪所侵害的女性具体权利可知，家暴行为

对女性权利的侵害范围之广、种类之多，而现行刑法并未形成以女性权益保护为目的的罪名体系；最后，

如同上文所说，家庭暴力行为之性暴力在法律中并未被明文体现。例如上文提到的，既有罪名中虽然规

定了强奸罪，但却未将婚姻关系中夫妻之间的性暴力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导致女性性自主权的保

护处于灰色地带，得不到有效救济[5]。 
(三) 家庭暴力犯罪在实践中难认定 
正如上文所述，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以及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公安机关等部门在

介入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会受到阻碍。再加上现行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的规定不够明晰

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定位模糊，故无论是在公诉还是自诉案件中，都会加重受害女性或公权力机关在

违法性与有责性方面的举证负担。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受害者能收集到相应的证据，也可能会因为

收集证据的程序违法导致法院不予采纳。家庭暴力取证难、认定难的困境导致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

在寻求法律救济的过程中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各项权利，从而可能为更加频繁、更加严重的家庭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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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埋下隐患。 
(四) 女性缺乏主动维权意识 
湖北反家暴公益组织“万家无暴”发起人万飞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表示，第一次家暴后就报

警的人极少，大概只有 1%左右。其中小部分人顾虑报警被邻里知道了没面子，或者是担心影响丈夫工作

升职，而大部分受害者则是她们不知道这需要报警，认为夫妻之间吵架、打架是家务事，不是什么大问

题。这就会导致“家暴只有 0 次和无数次”这样的现象被不断印证，没有外界干预的家暴行为大概率会

持续发生。因为对于施暴者来说，几次暴力行为之后，他会形成经验，会认为打人是安全的，是不必付

出代价的[6]。 

(五) 司法中对受虐女性的反击行为量刑重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同样，有施暴行为，自然就会有反击行为。当身陷家庭暴力的女性难以通过正

常有效的救济途径保护自己时，反击行为实则是在暴力行为之下被迫实施的自我防卫行为。随着人们权

利意识的提高及女权主义的发展，受害者的自我防卫意识也在不断增强，防卫行为也逐渐增多。相关调

查表明，受虐女性实施的反击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更加惨烈。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国别主任汤竹丽曾说：

“她们(受虐女性)能看到的唯一出路就是杀死施暴者以解脱自己。以暴制暴现象在全球广泛存在。”上文

中所提到的受虐妇女“恶逆变”这一现象，就是指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因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行为，在

极度恐慌中产生“恶逆变”，即使用暴力手段试图摆脱长期的家庭暴力，从而引发的以暴制暴的女性暴

力犯罪。在实践当中，我国刑法体系面临着“宽严倒置”的问题，即对待大多数男性施暴者，刑法处罚通

常较为宽容[7]，而受虐妇女实施的暴力反击行为往往会受到较为严厉的刑法处罚，更不用说对其反击行

为适用正当防卫的认定也是更为严苛和保守。然而，站在女性权利保护的角度，我们是否应当如此去苛

责一位自身权益长期被侵害而无法得到及时救助的、身处绝望的女性，在生命健康遭受威胁时还要理性

分析判断如何使防卫行为不超过必要限度？ 

4. 家庭暴力犯罪中女性权利的救济 

(一) 立法上专章规定家庭暴力犯罪 
家庭暴力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发生在特定关系的人之间，应单独作为一类罪名在《刑法》中设

置专门章节来有针对性地调整家庭暴力犯罪的具体行为模式及构成要件，细化规定子罪名，例如：精神

虐待罪、婚内强奸罪等。同时，也应考虑到各家庭暴力犯罪的责任要素及暴力行为的持续性、长期性与

反复性，适当提高其量刑幅度，加大刑罚惩罚力度。这样不仅符合刑法“罪责相当”的原则及调整家庭

暴力犯罪的初衷，也更好地体现了刑法立法的严谨性，增强了司法中适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 
(二) 加强反家暴行为的教育宣传 
杜绝家暴，人人有责。反对家庭暴力不仅仅是某一个小家庭的事，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妇联等相关

社会组织应加强对反家暴行为的宣传工作，逐渐形成反家暴的社会氛围。具体措施比如可以以社区为单

位，在社区街道宣传栏张贴反家暴的海报，或安排志愿者分发反家暴的宣传册及其他印刷品。这些宣传

页的内容，不仅要吸引受害女性的注意，提高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及时向外界寻求帮助以维护自己的

权益，同时也要使施暴者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及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美国家暴咨询专家、受虐儿

童救济专家伦迪班克罗夫特在《Why does he do this?》这本书中写道，为了避免使施暴者对这些反家暴的

宣传资料产生本能的排斥，其内容上可以使用简单的问题和描述，例如：“你是否控制不好自己的脾气？”、

“你的妻子是否说过害怕你？”、“你有辱骂过她吗？”、“你会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你的伴侣吗？”

等，让施暴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并通过相关法律的普及对家暴者和潜在施暴者敲响警钟[8]。 
(三) 加强性教育在全年龄阶段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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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提到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中缺乏对性暴力行为的明确规定。这一问题表面上是法律层

面的缺失，实则是反映了整个社会性教育的缺失，“谈性色变”这一现象还普遍存在，人们性自主权的

权利意识薄弱，或者说甚至认识不到性侵犯中存在暴力，从而难以寻求帮助，导致对于家暴中性暴力的

法律规定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因此对于性教育的普及势在必行。当然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社会

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十分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因为家庭性暴力不只是发生在夫妻关系中，未成年女性也会

承受这样的灾难，故性教育应“从娃娃抓起”，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对谈论“性”这一话题的态度。

性，是人们正常的生理需求和欲望的体现，我们无需避讳。告别“性羞耻”，强化性自主权的保护意识。

不只是女性，更是需要男性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向性行为说“不”的权利。性自主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

利，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在任何关系条件下被弱化，甚至被无视。任何侵犯他人性自

主权的行为都应该承担法律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 
(四) 公权力机关应提高依法主动干预意识 
多数家庭暴力受害者在决定寻求外界帮助时，都是经历了长期、频繁的暴力行为和复杂、痛苦的心

理斗争才决定迈出这一步。所以当公权力机关受到受害者的报警、起诉等相关求救信号时，一定要引起

高度重视，尽可能为其提供有效帮助。首先可以对执法人员进行反家暴业务培训，提高其处理家暴案件

的技巧和能力，依法出具告诫书，而不仅仅是口头的训诫。同时也要做好出警记录，以便后续为受害者

走司法途径提供证据支持。也可以设置群众评价机制，对执法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以提高其服务意识，

积极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化被动为主动。对于处理过的案件也要定期回访，关心受害者的生活情况。 
站在司法机关的角度，面对受害女性或公诉机关针对家庭暴力行为提起的诉讼，可以依职权主动进

行调查取证，例如实地走访，对有关证人进行疏导和心理建设，打消其不敢出庭作证的顾虑。同时对于

一些受害女性明显难以提供证据的案件，应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男性对其未施暴这一主

张提供证据[9]。对于公安、司法机关来说，这些案件可能是无数案件中普通的一个，而对于受害者来说，

这很有可能是她坠入深渊前想要拼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五) 加强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的宣传和普及 
如今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度和讨论度在日益上涨，多数人的性别意识不断提高。然而对于社会性

别平等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网络、舆论或新闻事件来推动，更应该将性别问题逐渐纳入社会发

展的主流，全方位、多领域加入对性别问题的研究计划去考虑、去实施，使得男女两性在经济、政治、法

律和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能够平等受益，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树立女性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形象，打破传

统固有的“弱者”观念，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理想状态[10]。 
对于女性权利的保护并不仅仅局限于将其作为单纯的受害者进行保护，即女性遭受暴力后的反击行

为也应被纳入正当防卫的领域进行具体地、深入地思考。在理论学界，有学者提出要将上文中提到的“受

虐妇女综合症”(这种心理和行为模式，和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超过受害人的忍受极限时，受害人采取以

暴制暴的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这一心理学概念引入刑法学中，目的在于可以证明受虐妇女的暴力

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从而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同样，该心理学概念也可考虑作为责任阻却事由被应用，

即缺乏期待受虐妇女在其遭受家庭暴力行为持续侵害的情况下实施其他适法行为的可能性，从而阻却行

为的有责性，从多个角度出发，实现对受虐妇女权利的保护。 

5. 结语 

面对全球范围内每日频发的家庭暴力悲剧，以及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远甚于施暴者所受惩罚的现状，

我们绝不能保持沉默。女性权利的保护之路漫漫，已可见途中困难重重，这使我们无法回避对家暴案件

的深入讨论与探索。家庭伦理背景和家庭成员身份，绝非施暴者逃避罪责、减轻刑罚的借口。相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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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庭关系的特殊性，我们更需严格的法律规范来确保家庭和谐、健康存续、发展的底线不被打破。 
在为写作本文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深感家庭暴力犯罪中女性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角度之广、讨

论程度之深，并认识到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及思维的局限性。在本文中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尚浅，未能

详尽，仍需继续深耕，坚持学习，不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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